投诉处理结果公告（抚财购〔2025〕28号）
一、项目编号：FZHX-2025-JC055
二、项目名称：赣东学院西体育场足球场改造工程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河南山泽体育产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投诉人）
地  址：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紫云路建业森林半岛25号
被投诉人1：赣东学院
地  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东临新区国恩大道666号
被投诉人2：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地  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财富广场6A座19楼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：1.招标文件“第四章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-技术要求-(二)技术要求”设置不合理，涉嫌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。2.招标文件“第五章评标办法-三、评标标准-技术分-施工时使用的材料质量（30分）”设置不合理，涉嫌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（二）的相关规定，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投诉事项2部分成立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一条（四）的相关规定，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，给投诉人造成损失的，投诉人可依法提起诉讼，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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